
水

2020.9 中国水利

收稿日期：2019-12-17 修回日期：2020-04-17
作者简介：徐佳，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从事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水专项“乡镇供水系统过滤/消毒运行管理关键技术评估与标准（2017ZX07501-002-08）”。

摘 要：在全面分析农村供水行业监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薄弱环节的基础上，针对狠抓重点提出了加
强农村供水监管体系的对策措施，即进一步强化监管主体的责任，明确监管对象和监管法规政策依据，细化监管
内容，细化和强化监管措施，充实与增强监管手段。从健全农村供水法律法规、理顺农村供水监管管理体制、创新
农村供水监管运维模式三个方面给出了强化行业监管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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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new situation, supervision needs and weak links of water supply in rural
areas, and focusing on the key link, concret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further clarify responsibility of supervisors,
supervision object and consolidate policy framework for detailing contents, measures and enriching of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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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加强农村供水行业监管的
几个问题

徐 佳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100054，北京）

自 2005 年我国启动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以来， 已建成农村集中供
水工程 77.5万处， 供水人口约 7.38亿
人。 “十三五”以来，我国农村饮水安全
发展已从大规模工程建设， 逐步向提
升供水服务质量和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转变。 农村饮水安全的主要矛盾已从

“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 目前，农村
供水行业监管相对薄弱，农村居民还未
都能喝上干净放心水，数以十万计的农
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面临很大风险，为
此有必要加强农村供水行业监管。

一、农村供水行业监管面
临的新要求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健康中国行动对农村供
水行业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是公民基本

权利。 农村供水工程是广大农村地区
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党中央高度重
视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将其列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一票否决”考
核指标。 同时，作为国家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性支撑，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重要程度日益
提升。 随着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村居民
的饮水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工程能否
正常运行，能否长期可持续，已成为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关键，必须通过
强化行业监管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不
断提升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2.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
对农村供水行业监管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在全面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
治水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3·14”讲话

的基础上，水利部党组提出了“水利
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
改革发展总基调。 农村供水工程作为
重要的水利工程，关乎农村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健康，关乎社会稳
定。 在水利行业强监管的大背景下，
保障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就要监督
约束农村供水单位经营行为，保障工
程供水安全和长效运行。

3.社会资本参与和企业化运营
对农村供水行业监管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十三五”以来，在国家政策鼓励
支持下，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积极参
与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社会资本投入
从 “十二五 ”年均不足 10 亿元升至
2016 年的 72.1 亿元， 增幅达 621%，
并呈逐年上升态势。 同时，越来越多
的涉水企业进入城乡供水一体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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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集中连片供水工程的建设和
运营管理领域。 企业往往追求效益最
大化， 因此需要通过农村供水强监
管，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确保企业
履行保障饮水安全的义务，保障用水
户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供水行业监管存
在的薄弱环节

1.“重建轻管”思想尚未彻底转变
“十三五”以来，农村饮水安全进

入巩固提升的新阶段 ，然而一些地
方固有的单纯以工程建设解决饮水
问题的观念尚未转变，对工程建后管
护工作重视不够， 导致工程带病运
行， 未达使用寿命年限就濒临报废
的现象较多 ，甚至一些 “十二五 ”初
期建成的工程被列入 “十三五 ”巩
固提升工程 ，形成重复建设的恶性
循环。

2.农村供水行业监管主体权责
定位尚未落实

目前，各地初步建立了以县级水
利局及其所属单位组成的农村供水
行业监管体系。 然而，行业主管部门
长期从事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工作，
对于向强监管的“裁判员”角色和行
业技术指导的“教练员”角色转变不
够 ；有的既作 “运动员 ”，又作 “裁判
员”。 多数地方处于长期大规模推进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巨大惯性
中，尚未意识到水利部门作为行业监
管主体的责任，没有理清农村供水行
业监管的部门定位。

3.农村供水行业监管手段和监
管队伍能力不足

当前，全国 77.5 万处集中供水工
程中，千吨万人以上规模供水工程仅

1.4 万处， 其中配备在线监测和自动
化控制等现代化手段的工程占比不
足 10%。 数量众多且运行管理水平不
高的工程，给行业监管带来不小的难
度。 目前，县级水利部门人少事多，行
业监管力量严重不足，不仅不能实现
对域内工程日常监管的全覆盖，而且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监管内容不系统、
监管工作不规范等问题。

三、抓住健全农村供水监
管体系的突出重要环节

1.进一步强化监管主体的责任
自“十二五”以来，农村饮水安全

保障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并已
明确农村饮水安全属中央和地方共
同事权，地方政府对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承担主体责任，水利、发展改革、财
政、卫生健康、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
设、税务、电力等部门各司其职，共同
做好相关工作。 这其中，水行政主管
部门作为农村供水行业主管部门的
职责和地位需进一步予以确认，监管
内容和工作任务需进一步得到明确。
尤其是在操作层面，县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作为直接对工程实施监管的责
任主体，应调动流域水管站、县乡镇
水利站， 将监管职能进一步延伸，并
发挥县级水质检测中心的作用，为水
质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2.进一步明确监管对象和监管
法规政策依据

在工程建设阶段，重点是监管规
划设计、工程施工、器材设备安装、项
目监理等，监管对象较多。 其中比较
难监管的是施工和监理，由于各地普
遍要求工程在当年建成通水，施工期
被大幅度压缩，不同程度地存在凭经
验施工、粗放建设、疏于监理和“赶工
期”现象；在工程建成后发挥效益阶
段，监管重点是供水单位的运营管理
行为。 农村供水单位数量众多且形式
多样， 不仅包括水利部门管理的单
位，还包括供水企业、村集体和用水
户协会，由于国家层面上农村供水尚
未立法，各地缺乏对供水单位实施监
管的法律依据，行业监管部门难以对
运营管理不合规的供水单位进行查
处并提出整改要求。

3.进一步细化监管内容
除了工程建设阶段保障建设质

量的监管外，农村供水行业监管内容

更多的是工程运营管理，包括供水服
务质量是否达标，运营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并落实到位，工程运行工况是否
正常，水费收缴是否满足工程经济上
可持续运行等。 在操作层面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1）水压达标
水压达标直接关乎“能不能喝上

水”的问题，是饮水安全保障最基础的
要求。用户水龙头的水压达标，体现了

“水源—输水—制水—配水”全流程的
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平，
是评价《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中规
定的对水量和保证率是否达标的综合
性考核指标。 在操作层面上， 应按照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310）
中明确的用户接管点的最小服务水
头不低于 10 m 进行测压，结合向用水
户询问了解的情况做综合评判。

（2）水质合格
水质合格关乎用水户饮水健康，

是饮水安全的核心内容， 反映了从水
源到水龙头的水质管理状况， 涵盖了
水源保护、水厂净化消毒、管网二次消
毒是否达标的综合性绩效指标。《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明确了出
厂水和末梢水的水质要求。 同时，《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生活饮
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 3020）等规定
了水源水质标准。

（3）收支平衡
农村饮用水管理应建立使用者

付费制度，行业主管部门应切实用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
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7〕17 号）顶层制度设计的政
策效力，执行“补偿成本、合理盈利”
定价原则，实行有偿服务、计量收费。
要发挥中央资金引导作用，贯彻落实

《水利部、财政部关于做好中央财政补
助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安排使
用的指导意见 》 （水财务 〔2019〕157
号）中落实地方配套补贴资金的要求，
构建政府批复水价与财政补贴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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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统一的保障机制，保障工程经济
上的可持续运行。

（4）国有资产保值
相关制度中应明确农村供水工

程国有资产管理的委托管理、租赁、
盘点、 处置等环节中的重要事项和
有关要求，落实国有资产管护责任，
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 ，探索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
革 ，保障国有资产运行和管理处于
良好水平。

4.进一步细化和强化监管措施
坚持“问题导向，问责抓手”的工

作方式，实行清单式管理，重点抓好

“查、认、帮、改、罚”五个关键环节，促
进农村供水行业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1）查找问题
作为对监管对象实施监督的基

础性工作，“查找问题”的关键在于拉
近监管者与实际情况的距离，畅通监
管者了解实际情况的通道。 一是开展
暗访。 飞检、“四不两直”督查是能够
查出真问题、看到“原生态”的检查方
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威
慑效力。 二是设置举报热线和邮箱。
畅通用户问题反馈通道，随时反映供
水服务问题和合理诉求。 三是水质检
测。 通过区域水质检测中心定期巡
检、定向抽检等方式，查找水源保护、
水厂净水消毒等环节的问题，并及时
反馈给水行政主管部门；涉及因水源
污染导致水质不达标问题，反馈给生
态环境部门。 四是信息化监测。 通过
布设水压、水质、视频等探测设备，实
时监控工程运行状况。

（2）认定问题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判定。 一

是判断严重程度。 根据问题造成的影
响、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判断问题严
重程度， 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
二是分析原因。 从法制、体制、机制等
方面，查找顶层设计、政策执行等层
面存在的问题。 三是划分责任。 与相
关部门座谈，反馈并交换意见，明确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3）帮扶指导
针对当前工程规模整体偏小、运

维管护能力偏低的现状 ， 水行政主
管部门要加大技术政策帮扶力度 ，
指导供水单位健全长效机制 ， 提高
服务水平。 尤其是由乡镇、村管理的
中小型工程，要加大人员培训力度，
保障管护人员切实掌握工程运行基
本技能。

（4）整改问题
要求供水单位即查即改。 对于不

能及时整改的问题，要制定限期整改
计划。 要做到举一反三，防止同一问
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工程
反复发生； 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从
根子上整改。 同时，定期开展回头看，
对供水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评估，确保
问题整改到位。

（5）追究责任
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分

清责任， 追究到单位和具体责任人，
并追溯上级主管单位责任。 追责的关
键在于执行力。 有错必查，有责必追，
不能含糊怠慢，要让法规制度“长牙”
“带电”，将问责转化为厉行整改的动
力，“纠正人的错误行为”。

5.进一步充实与增强监管手段
大力推进农村供水信息化建设，

逐步配套安装水压、水量、水质等在
线监测设备 ，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
数据发展成果 ，提升工程运营状况
监测水平 ，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统
计、记录、上传、预警，将监管全面升
级， 以信息化监测替代传统的人工
监管， 以解决农村供水行业监管中
存在的技术力量薄弱、 队伍能力不
足 、监管资金短缺、监管时效滞后等
问题。

四、当前农村供水行业强
监管要重点抓好的几项工作

1.健全农村供水法律法规
（1）研究出台政策法规
在已出台的省级农村供水法律

法规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国家层

面的农村供水法律，针对当前农村供
水法律法规中行业监管依据不够充
分、过分依赖行政力量、使用行政方
法实施行业监督力度有限的现状，研
究健全农村供水行业强监管的法制
体系顶层设计，明确行业监管的法律
授权；同时，围绕行业强监管的要求，
健全县级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工程运
行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2）加大政策法规执行力度
做到有法必依， 强化约束机制，

加强责任追溯，用好水污染防治法等
已出台法规政策， 强化取水许可证、
卫生许可证、工商企业经营登记等行
政许可的管理，形成对农村供水单位
及相关责任主体的倒逼机制，提升规
范运行管理的行动自觉性。

2.理顺农村供水监管管理体制
（1）理顺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之

间的关系
进一步理顺地方政府的饮水安

全保障责任与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之
间的权责关系，针对当前监管管理体
制不顺，行业主管部门在工程运行管
理中既当“运动员”又作“裁判员”带
来的监管弱化问题，处理好“运动员”
与“裁判员”的关系，加大对供水单位
运营的强帮扶指导力度，在饮水安全
工作暗访中，做到“帮扶指导”与“整
改问题”相结合，当好“教练员”。 要落
实基层的责任制体系，将政府主体责
任延伸至镇、村，落实镇、村责任，充
分发挥镇、村两级在水源保护、工程
管护、水费收缴、安全饮水宣传等工
作中的主体作用。 发挥党员、干部在
涉水事务中的带头作用。

（2）理顺工程产权主体和管护主
体之间的关系

产权主体是工程管护的实施者，
也是管护主体的监督者，对工程运行
负总责。 管护主体是工程运行管理的
具体实施者。 未实行产权主体与管护
主体分离的工程，产权主体同时也是
管护主体；实行产权主体与管护主体
分离的工程，产权主体（下转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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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全覆盖，建成全天候的监测体系。
（2）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
主要问题：水库调度以单库或局

部梯级联合调度为主，不能充分发挥
流域区域水工程体系的整体调洪能
力 ，难以兼顾兴利 、航运 、水生态等
功能。

主要对策：以防洪、水资源、水生
态环境的控制性要求为协同指标，统
筹流域区域生产、生活、生态对水位、
水量、水质的要求，在更大范围、更大
区域实施水资源时空调节 ， 通过洪
水、水资源、生态、发电、航运等各类
调度事项的协同，提升水利工程运用
效率，使流域水工程实现长期整体综
合效益最大化。

3.动力提升
主要问题： 主要依靠现场督查，

水利监管整体宽松软，表现为上级监
管偏远、同级监管偏软，用水浪费、过
度开发、超标排放、侵占河湖等错误
行为未被及时叫停。

主要对策：掌握人的涉水活动规

律，发现问题多发 、频发 、重发的地
方，并施加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手段。
在掌握人的涉水行为方面， 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掌握河道管理
范围内人员活动情况， 包括人员数
量、 时间分布以及相应河段的水问
题， 通过典型区域分析涉水活动规
律与水问题之间的联系， 例如上游
河道管理范围垃圾随意倾倒与垃圾
围坝事件， 从而发现高风险流域区
域。 在监管措施和手段方面，主要是
针对这些高风险流域区域， 综合利
用各类信息技术， 开展监测监督并
及时预警。

四、结 语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速度与
质量的协调，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的平衡，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水作为基础
性自然资源、战略性经济资源和生态
环境控制性要素， 事关国计民生，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水旱

灾害防御，需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在质量、效率、动力等三方面进一
步找准着力点，寻求突破，推动水利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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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直接运营工程 ，
但仍有责任监管管护主体的经营行
为，掌握供水设施运行和资产保值情
况。 要构建并强化产权和管护主体约
束机制，强化颁发产权证书、鉴定管护
协议、委托合同等文件的法律效力，明
确饮水安全保障和工程管护的责任，
以及接受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
的义务，以完善的法律性约定和法律
追诉权，夯实行业监管基础。

（3）着力夯实县级农村供水行业
监管根基

要健全县级农村供水行业监管
体制机制，将县级农村饮水运行管理
机构作为强化行业监管的前沿阵地，
突出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监
管中的直接性、 经常性 、 持续性作
用 ，抓紧明确县级监管内容 、要求 、
范围和频次；用好流域水利站和乡镇
水管站， 实现监管职能向基层延伸；
运行好县级水质检测中心，构建水质

结果反馈和多部门共享机制；积极探
索购买服务委托监管模式，实现域内
工程日常监管全覆盖。 支持水行政
主管部门对供水单位实施监管考
核， 鼓励供水单位对管护人员实行
绩效考核。

3.创新农村供水监管运维模式
（1）探索向社会购买服务
针对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的现状，

可尝试将行业监管任务委托第三方
实施， 明确委托合同任务目标和工
作要求，严格按照监管内容、要求和
频次进行巡查 ，借力实现域内工程
日常监管全覆盖。 同时，可将专业性
强的药剂和消毒剂投加 、机电设备
运行维护等工作 ，以购买服务的方
式，专项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
实行 “物业化 ”管理 ，让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

（2）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根据农村供水行业强监管的需

求，配套安装原水水质、出厂水水质、
管网末梢水水质水压实时监测和远
传设施， 实现互联网数据共享储蓄
备案，升级信息系统报警功能，加大
信息共享公示力度， 提高行业监管
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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